

附件2

佛山市高明区工业用地改造提升奖励扶持

资金申请材料目录

以宗地为单位，申请佛山市高明区工业用地改造提升奖励扶持资金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
《佛山市高明区工业用地改造提升奖励扶持资金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3）一份。

项目整改方案批复等复印件一份。

项目情况说明一份，需包含项目改造方向及内容、项目成本测算材料等。

实施改造的土地、房产权属证明复印件一份。

实施主体为自然人的，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；为法人的，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；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，提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复印件一份。

根据不同的奖励条款，额外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，分别是：

申请动工建设奖励的，提供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复印件一份，基础设施配套费缴齐的凭证、发票等证明文件，以及项目现场实际照片。

申请竣工验收奖励的，提供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》《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》复印件一份，以及项目现场实际照片。

申请土地流转奖励的，提供原土地证和新土地证复印件一份，相关投资协议、监管协议复印件各一份。

申请效益增长奖励的，提供地块相关投资协议、监管协议、完税证明复印件、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出具的固定资产投资专项审计报告原件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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